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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. 為提昇本校資訊安全及網路服務品質，並符合智慧財產權等相關法 

令，特依據本校校園網路使用規範訂定「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

大學網路流量異常處理辦法」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 

 

二. 「網路流量異常」乃指校內任一電腦單日內超過校園對外連線網路 

(包含台灣學術網路（TANet）所使用網路頻寬「流量上限」之行為。 

 

三. 校內電腦均不得有「網路流量異常」之行為，惟因教學研究需要，經

單位主管提出申請核准者得另行開放。 

 

四. 圖書資訊處查獲「網路流量異常」行為，將針對網路流量異常者採取

管制措施。 

 

五. 本校教職員、學生每人每日網路流量上限為 30GB(流入及流出之總

和，校內不計)，以資訊中心頻寬管理設備之資料為依據。 

 

六. 管制措施為超過使用流量或行為異常者，管制其對外流量。 

 

七. 本辦法經資訊發展暨安全委員會議通過後發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